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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2026年1月20日， 我局现场检查及调查发现？ 你于2026

年1月16日和1月17日驾驶白色槽罐车（鲁H60U81）在东莞

市凤岗镇碧湖大道联合科技园斜对面公交站旁市政雨水检查井

倾倒黄泥水，黄泥水经市政雨水管网流至凤岗镇雁田水芦竹田入

河排洪口， 最终流入石马河。 以上行为有下列证据为证：《东莞

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（ NO: ZF2600332、

ZF2600469 ） 、 《 东 莞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（ NO: 

XW2600283、XW2600278、XW2600310）、《收款收据》、 录像和

照片等。

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三

十七条第一款关于 “

禁止向水体排放、倾倒工业废渣、城镇垃圾








